
安阳工学院

关于评选科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院（部），学校各部门：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进一步推

动我校科研工作发展，学校决定组织开展科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评选与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科研先进集体”主要依据申报单位在评选期限内取得的高

层次科研项目、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等的质量和数量进行

综合评定。

“科研先进个人”按照科研项目、科研论文（SCI、EI、CSSCI）、

发明专利、科研经费（纵向经费、横向经费）、科研奖励等类别

分别进行评选，主要根据申报者在评选期限内取得的高层次科研

项目、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科研经费，并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进行

评定。

二、评选范围

（一）科研先进集体

1、参评集体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教育与科学研究的

有关法规和方针政策，具有科学的内部运行管理机制，倡导科学

求实、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认真组织本部门人员积极开

展科研工作，组织措施得力，科研气氛浓郁，科研成果丰硕。

2、参评集体为我校各院（部）。

（二）科研先进个人



1、参评个人必须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学校各

项规章制度，认真钻研教学、科研业务，团结协作，乐于奉献。

2、参评个人科研工作积极，专业技术水平较高，业务基础

扎实，学风端正，科研经费充足，科研成果丰硕。

3、参评个人为我校正式教职人员（包括人事代理）。

三、评选办法与条件

（一）评选办法

1、评选工作本着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宁缺勿滥的原则，

在严格考核参评部门和个人的实际科研业绩（我校为第一完成单

位，我校教职工为第一完成人）的基础上进行，科研业绩计算时

间为 2015 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参评个人须填写“安阳工学院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表”（见

附件 1），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3、参评集体须填写“安阳工学院科研先进集体申报表”（见

附件 2），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4、各参评单位对参评集体及个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复

核结果和相关佐证材料经院（部）领导签字盖章后，提交科研处

（科研处不接收个人提交的评选材料）。

5、科研处根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和推荐，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6、公示结果无异议后上报学校，由学校批准表彰。

（二）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者的科研业绩应具备下列条件中的 1 条：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科技部重



点研发专项子课题（我校为参与合作单位）项目立项 1 项以上；

2、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项以上；

3、发表 SCI 收录一区、二区（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大类）

论文 1 篇以上（理工科），或 SCI 收录三区、四区论文 4 篇以上

（理工科），或 EI 期刊收录论文 4篇以上（理工科），或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板）收录论文 2 篇以上（文科），或

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以上；

4、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省社科规划办社科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河南省

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1 项以上；

5、到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理工科 20 万元以上，文科 5

万以上；

6、到账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累计理工科 20 万以上，文科 10

万以上。

（三）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科研先进集体申报部门的科研业绩应具备下列条件中的 1

条：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科技部重

点研发专项子课题（我校为参与合作单位）项目立项 2 项以上；

2、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5项以上；

3、发表 SCI 收录二区或一区（中科院 JCR 期刊分区大类）

论文 3 篇以上（理工科），或 SCI 收录三区、四区论文 12 篇以

上（理工科），或 EI 期刊收录论文 12 篇以上（理工科），或发

表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板）收录论文 5 篇以上（文科），



或出版学术专著 4 部以上；

4、获得省部级奖励（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省社科规划办社科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河南省教学

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2 项以上；

5、到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理工科 100 万元以上，文科

20 万以上；

6、到账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累计理工科 150 万以上，文科 40

万以上。

四、奖励

1、学校下发表彰文件，在全校范围内对科研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予以表彰，并在 2018 年科研工作会上颁发荣誉奖牌或荣

誉证书。

2、学校为先进个人发放奖励。

五、异议及其处理

1、任何部门和个人对评审结果持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向

科研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2、提出异议的部门或个人应以真实身份提交书面异议材料，

并提供相应依据。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

名，部门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由部门负责人署名并加盖部门公

章。匿名异议恕不受理。

3、科研处受理个人或部门名义提出的异议材料后，将会同

纪检监察及推荐部门调查、核实情况，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4、科研处向学校汇报初步处理意见，经学校研究形成最终

处理意见后，科研处通知异议方和推荐部门。



5、科研处以及其他参与异议调查、处理的有关人员应对异

议者身份予以保密。

六、罚则

剽窃、侵夺他人研究成果或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等，以不正

当手段骗取科研奖励的，一经发现，学校将在撤销荣誉,追回奖

励,并对责任人员按照《安阳工学院学术道德规范（试行）》（安

工院〔2013〕46 号）和《安阳工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安

工院〔2014〕132 号）有关规定处理。

七、材料提交时间和地点

各参评单位以部门为单位将科研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申报

材料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前交至科研处 216 房间，逾期不予受

理。

联系人：吴 鹏 张天鹏

咨询电话：2909869

科研处

2018.12.11



附件 1

安阳工学院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参评类别

主要科研业绩

收录

论文

论文名称
分区/

影响因子

发表

时间

收录

时间

学术

专著

专著名称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发明

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

时间

科研

项目

立项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立项

时间

成果

获奖

获奖成果 奖励名称及等级
获奖

时间

纵向

到账

经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经费合计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横向

到账

经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经费合计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个人承诺书

本人承诺在科研先进个人评选过程中，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和

科研诚信，所提交的科研业绩材料真实、有效，不涉及学术不端行为。

承诺人：

年 月 日

推荐院（部）意见

经复核，本单位 申报的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材料真实、有

效，无学术不端行为。

同意推荐。

院（部）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参评小项包括科研项目、SCI 论文、EI 论文、CSSCI 论文、发明专利、纵向

经费、横向经费、科研奖励、学术专著；本表只填写符合申报条件的科研业

绩，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加行或减行（减项）。



附件 2

安阳工学院科研先进集体评分表

集体名称

主要科研业绩

收录

论文

论文名称
分区/

影响因子

发表

时间

收录

时间

学术

专著

专著名称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发明

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

时间



科研

项目

立项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时间

成果

获奖

获奖成果 奖励名称及等级
获奖

时间

纵向

项目

经费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年度 经费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合计： 万元



横向

课题

经费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年度 经费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横向课题到账经费合计： 万元

注：本表只统计符合申报条件的科研业绩，本表不够可自行加行、加页。



先进集体主要事迹

（楷体_GB2312，小四，500 字以内。）

推荐院（部）意见

经复核，本单位申报的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材料真实、有效，无学

术不端行为。

同意推荐。

院（部）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